困难职工公示名单
经职工申请、工会入户核实等程序，拟初步确定以下 8 名符合申报条件的职工家庭申请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根据规定，现将申请人家庭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并征求群众意见：

	序

号
	职工

姓名
	月收入（元）
	家庭

人口数
	配偶

姓名
	月收入

（元）
	工作单位
	家庭困难情况

（主要致困原因、主要支出）
	申请帮扶项目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医疗救助）

	1
	
赵家平
	
1344
	
3
	
符丽梅
	
1680
	
海南省东方盐场
	
女儿赵紫上大学，学杂费15359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2
	
陈四通
	
1553
	
4
	
庄卫英
	
1680
	
海南省东方盐场
	
女儿陈文桦上大学，学杂费16000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3
	
文  秀
	
1145
	
4
	
赵引旧
	1680
	
海南省东方盐场
	
女儿文永梅上大学，学杂费5420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4
	
黄祝玲
	
1532
	
4
	
曾卫强
	
1680
	
海南省东方盐场
	
儿子曾晓杰上大学，学杂费10520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5
	
文肖关
	
1040
	
4
	
文金小
	
1680
	
海南省东方盐场
	
儿子文泽韬上大学，学杂费10460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6
	
王  立
	
1481
	
3
	
梁亚连
	
1680
	
海南省东方盐场
	
女儿王文思上大学，学杂费6000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7
	
许天鲁
	
2125
	
4
	
梁家够
	
1680
	
海南省东方盐场
	
女儿许晓静上大学，学杂费9020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8
	
王玉娥
	

2041
	

4
	

周武
	

1680
	
海南佳宁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女儿周慧敏上大学，学杂费6825元，家庭收入低。
	

生活救助、助学救助


说明：家庭人口数含随职工居住的父母、配偶和未婚子女。备注：表格不够填可自行增加。
公示期自  2021年 12月  16日至 2021 年 12月 23日止，欢迎全体职工群众监督。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本单位工会或直接向上级工会组织反映。举报电话：本单位工会联系方式：（东方盐场）25657056、（佳宁娜）68689535 上级单位工会联系方式：66553669        省职工服务中心：（0898）65326920、65251875 。                 
                          海南省机械能源石化医药工会委员会   

              2021年12月16 日

